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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章管理制度 

 

 

第一条 制定依据 为加强协会印章管理工作，规范印章使

用，确保印章安全，有效维护协会利益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

理条例》《四川省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参考文本（2023 年版）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，以及本协会章程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协会全部用章事项。包括但

不限于：协会名称印章（含电子印章）、法定代表人印章、专用

印章（财务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、合同专用章等）和秘书处印章

等。 

第三条 印章管理 协会印章管理包括刻印、授权、使用、废

止、更换。根据印章性质，印章由授权指定的保管人负责保管；

协会公章、协会秘书处印章由秘书长委托秘书处专人负责保管；

协会法定代表人由法人负责保管；合同印章由咨询服务部专人负

责保管；财务印章由财务负责人保管。法定代表人印章与协会公

章，不得为同一人保管。印章保管人承担保管、登记、监督等责

任，应妥善保管印章、规范用印。 

第四条 印章使用 印章使用须履行用印审批手续，实行登记

制度。登记表由秘书处办公室存档，以便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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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日常事务性请示、报告、发函、通知、各种证照年检

等使用公章，须经秘书长审核签批。 

（二）签订各类合同、协议等重要文件加盖公章，须经秘书

长审核签批，加盖印章后的原件或复印件交秘书处办公室登记留

档备查。 

（三）以协会名义上报、外送的文件、报表、资料等法律文

件，履行规定报批程序后，须经法定代表人审阅批准方可盖章。 

（四）严禁在空白的纸张、合同、协议、证明及介绍信等材

料上加盖印章。 

（五）严禁任何人未经批准将印章借出使用，确因工作需要

外出携带外出印章，应经秘书长委托办公室主任签字批准，应两

人共同登记《印章借用登记本》，并共同携带、共同使用、共同

归还印章，并只可用于申请事由 

（六）违反本制度规定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将由印章保管人

及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。后果严重的，追究其经济责任或法律责

任。 

第五条 印章移交 协会印章移交需办理手续，签署移交证

明，注明移交人、接交人、监交人、移交时间、图样等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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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印章废止 协会废止或缴销的印章应由保管人员填

写废止事项内部呈批材料，并呈送协会法人核准后交由秘书处统

一废止或缴销。 

第七条 印章遗失 协会如遗失印章，印章保管人应立即书面

报告遗失原因及相关情况，呈送协会法人核准后交由秘书处办

理。秘书处应及时向业务主管单位、登记管理机关报告。 

第八条 印章更换 协会需更换印章时，由印章保管人员书面

报告更换原因，呈送协会法人核准后，交秘书处按批示处理。 

第九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理事会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国

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、本协会章程执行。 

 


